税费优惠领域：
小微企业“六税两费”减免政策
	序号
	事项
	内容

	1
	政策事项名称
	小微企业“六税两费”减免

	2
	政策依据
	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“六税两费”减免政策的公告》 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0号）

	3
	申请条件
	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。

	4
	优惠标准
	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、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50%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印花税（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）、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费附加。

	5
	政策期限
	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

	6
	申请材料
	

	7
	受理部门
	国家税务总局克什克腾旗税务局

	8
	政策审批部门
	

	9
	办理流程
	受理—审核—通过


 

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
	序号
	事项
	内容

	1
	政策事项名称
	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

	2
	政策依据
	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》 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号）

	3
	申请条件
	小型微利企业、个体工商户

	4
	优惠标准
	1.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，减按25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2.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，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，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。

	5
	政策期限
	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

	6
	申请材料
	

	7
	受理部门
	国家税务总局克什克腾旗税务局

	8
	政策审批部门
	

	9
	办理流程
	受理—审核—通过


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
	序号
	事项
	内容

	1
	政策事项名称
	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

	2
	政策依据
	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》 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号）

	3
	申请条件
	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

	4
	优惠标准
	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减按1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。

	5
	政策期限
	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

	6
	申请材料
	

	7
	受理部门
	国家税务总局克什克腾旗税务局

	8
	政策审批部门
	

	9
	办理流程
	受理—审核—通过



 


小微企业再减半征企业所得税
	序号
	事项
	内容

	1
	政策事项名称
	小微企业再减半征企业所得税

	2
	政策依据
	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》 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13号）

	3
	申请条件
	小型微利企业

	4
	优惠标准
	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，减按25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
	5
	政策期限
	2022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

	6
	申请材料
	

	7
	受理部门
	国家税务总局克什克腾旗税务局

	8
	政策审批部门
	

	9
	办理流程
	受理—审核—通过



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具体政策政策
	序号
	事项
	内容

	1
	政策事项名称
	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具体政策

	2
	政策依据
	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》 （财税〔2015〕119号）
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》 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7号）

	3
	申请条件
	除烟草制造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房地产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、娱乐业等以外，其他行业企业均可享受。

	4
	优惠标准
	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，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，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，自2023年1月1日起，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%在税前加计扣除；形成无形资产的，自2023年1月1日起，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%在税前摊销。

	5
	政策期限
	上述政策作为制度性安排长期实施

	6
	申请材料
	

	7
	受理部门
	国家税务总局克什克腾旗税务局

	8
	政策审批部门
	

	9
	办理流程
	受理—审核—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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